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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热线：0571-87054412 87054448 11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
《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
等有关规定，经政府采购监督管理部门批
准，浙江华耀建设咨询有限公司受杭州郭家
厍股份经济合作社委托，就其郭家厍居民出
游旅行社服务项目进行公开招标，欢迎国内
符合条件的供应商前来投标。

一、招标编号：HY201803019
二、招标内容: 郭家厍居民出游提供旅

行社服务，具体详见招标文件。
三、合格的投标人的资格条件
1、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

第二十二条规定，投标人应具有独立承担民
事责任的能力，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
的财务会计制度，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
备和专业技术能力，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
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
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

2、具备相关经营出境游许可证资质的
独立法人企业。

3、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四、供应商报名时间及地点等:
时间：2018-03-13 至2018-03-21（双休

日及法定节假日除外）
上午：9:00-11:30 下午：13:30-16:30

地点：浙江华耀建设咨询有限公司（杭
州市秋涛北路332号佰富时代中心3幢13楼
业务七部）。

标书售价：每本500.00元（售后不退）
五、投标截止时间：2018-04-02 14:00
六、投标地点：杭州市秋涛北路332号佰

富时代中心3幢13楼二号会议室
七、开标时间：2018-04-02 14:00
八、开标地点：杭州市秋涛北路332号佰

富时代中心3幢13楼二号会议室
九、投标保证金及交付方式：
投标保证金类型：项目投标保证金
项目保证金：20000元整
保证金交付方式：汇票/支票/银行转帐
收款单位（户名）：浙江华耀建设咨询有

限公司
开户银行：工行杭州莫干山路支行
银行账号：1202026109900014283
投标人应在投标截止时间前办妥投标

保证金交纳手续。
十、其他事项：
1、购买标书时须提交的文件资料：
营业执照、旅行社经营许可证复印件、

法定代表人委托书或介绍信（均需加盖公
章）。

2、招标文件发售截止时间之后潜在供
应商仍然可以购买招标文件，但该供应商如
对招标文件有疑问应按招标文件规定的时
间前提出，逾期提出的，招标代理机构可以
不予受理、答复。

3、提示：招标代理机构将拒绝接受非按
照上述方式获取招标文件的投标文件。

4、供应商认为采购文件、采购过程和中
标、成交结果使自己的权益受到损害的，可
以在知道或者应知其权益受到损害之日起
七个工作日内以书面形式向招标人、招标代
理机构提出质疑。

十一、联系方式
1、采购人名称：杭州郭家厍股份经济合

作社
联系人：杨先生
联系电话：0571-88172583
地址：杭州市拱墅区通益路309号
2、采购代理机构名称：浙江华耀建设咨

询有限公司
联系人：许先生
联系电话：13575750448
传真：0571-88051005
地址：杭州市秋涛北路332号佰富时代

中心3幢13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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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债权催收公告
根据相关法律及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有关规定及各债权人签署的协议,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

公司已享有对下表所列主体的债权,债权对应的借款合同、抵债协议,还款协议、担保合同等项下的全部权利(包括但不限
于债权本金、利息、罚息、附属担保权益、从权利、任何合同及其他法律文件项下的全部权益、索偿权等)也已依法转让给中
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现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公告要求下列借款人及
其相应的担保人或其承继人立即向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履行相应合同约定的还本付息义务(若
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

或承担清算责任)。所列清单仅列明截至2015年8月21日的本金余额，利息、罚息、复利按照合同约定和中国人民银行有
关规定另行计算,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承担的还款责任以实际履行时根据主合同担保合同约定计算的数额为准,除特别注
明外,均指人民币(外币授信折人民币计),单位为元。特此公告。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2018年3月13日

不良资产批量转让分笔清单 单位：元

注：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中债务人、债权金额、担保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序号

ZJ189

ZJ192

ZJ193

ZJ194

ZJ197

ZJ200

ZJ201

债权行

义乌分行

义乌分行

义乌分行

义乌分行

义乌分行

义乌分行

义乌分行

借款人名称

义乌市佳多美饰品有限公司

义乌市中科进出口有限公司

浙江丰盛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义乌东傲豪鼎进出口有限公司

义乌市飞利时电子有限公司

上海英雄金笔厂义乌文具用品
有限公司

浙江绣锦服饰有限公司

债务情况(截至2015年8月21日24时) 单位：元

借款合同编号

XC67627011314001

XC67627011314002

XC67627011314003

XC67627011314007

XC6762351531410312

XC6762351531410311

330ID6762351312-13

330ID6762351312-12

330ID6762351312-11

330ID6762351312-10

676287123214124

676287123214123

676287123214122

6762871232014120

XC676235153201409293

XC676235153201409285

XC676235153201409281

XC676235153201409284

XC676235153201409282

XC67626811302014091

XC67626811302014032

XC67626811302014029

XC67626811302014025

XC676235113080111

XC676235113090103

XC676235113090102

XC676235113090101

6762351230201430000

6762351230201430000

担保合同编号（签订时间）

6762709250130002 6762709250130015 6762709992014002、6762709992013001

676235925013017、676235925020121210、6762359250201301241、
676235925020130925 67623592501301162、6762359250201211191
67623599920141031、676235999201211282、676235999201410313、
676235999201405291、676235999201211282、676235999201410312

XC676287925013008、6762879250150416 676287925014122 676287925014123
67628799914222、67628799914121、67628799914122

6762359250201406302 6762359250201406305 6762359250201406303
6762359250201406301 6762359250201406304 676235999201409281、
676235999201409283、676235999201409282

xc67626892502012190 XC67626892502014091 XC67626899902013136、
XC676268999020131361

676235925020130515 676235999201201044

6762359250201430506 6762359250201430507 6762359250201430508
676235999201430423、676235999201430507、676235999201430506

本金

9200000

4200000

5400000

3200000

8320000

9830000

USD330000

USD115000

USD430000

USD400000

8000000

1100000

8150000

12500000

5350000

1330000

5500000

5420000

5400000

9950000

3000000

6000000

6000000

9999880

5000000

5000000

4911794.1

6000000

8994461.78

欠息

540433.52

248467.92

318941.3

165722.08

391938.82

442737.26

USD12357.64

USD4077.82

USD16033.84

USD14910.54

307453.72

42274.87

313222.54

480398.39

239756.63

59837.8

247448.97

243850.39

242950.53

455382.7

150176.51

300876.38

302730.5

1151644.64

575828.66

575828.66

565713.79

349033.44

522539.06

担保人

担保人：东阳市求是拉链有限公司、王候斌、王树芸 抵
押人：东阳市安福服饰有限公司

担保人 ：义乌市卡米娅饰品有限公司、义乌市达索服饰
有限公司、义乌市众诚进出口有限公司、毛向峰、罗双、
陈永贤、潘婷婷 抵押人：毛新锋、毛向峰；毛新锋、楼鲜
花；金晓波、支艳华；曾伟、刘燕；陈秋华、毛晓韶；楼健
娟、何国跃

担保人：浙江大都置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楼志书、吕桂
芳、楼志松、宗笑笑 抵押人：楼泽宇、楼志松、楼向阳、楼
志兴

担保人：义乌市宝翔物流有限公司、陈海仙、骆朝香、陈
文通、王荷仙 抵押人：大荔长航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担保人：义乌市利源胶粘带有限公司、赵飞龙、杨春 抵
押人：义乌市万源彩印包装有限公司

担保人：陈炜、郑云俊 抵押人：上海英雄金笔厂义乌文
具用品有限公司

担保人：浙江赫赫饰品有限公司、张锦福、傅金秀、浙江
波塞顿服饰有限公司 抵押人：张锦福、傅金秀、张俊杰

（2018）浙0304民初912号
余立志：本院受理原告陈永生与被告余立志加工合

同纠纷一案，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送达，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庭前调解告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简易程序转普
通程序）、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外网查询告知书、诚
信诉讼告知书、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自公告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
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18年6月4日下午14
时30分在本院第十三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8）浙0304民初1573号

周恩兰、周爱华、周州玉：本院受理的原告浙江温州
瓯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泽雅支行与被告周恩
兰、周爱华、周州玉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庭前调
解告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
书、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外网查询告知书、上网公布
裁判文书的范围和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适用简式裁判
文书告知书、当事人送达地址确认书。自公告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
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18年7月19日14时30分
在本院第十四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
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乐清市宏明电缆料有限公司、陆建明、陆建挺：本院
受理原告浙江乐清联合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乐
清市宏明电缆料有限公司、陆建明、薛金潘、陆建挺金融
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7）浙0382民初8553号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60日内来本院虹桥法庭领取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温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18)浙0382民初252号

陈同生：本院受理原告陈海平与被告陈同生合同纠
纷一案，因无法用其他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合
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外网查
询告知书、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及民事裁定书（财

产保全、转普通程序）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
后15日和30日。并定于2018年6月14日8时30分在乐
清市人民法院柳市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裁判。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17)浙0382民初5908号

丁雷秋：本院受理原告乐清市华信小额贷款股份有
限公司与被告丁雷秋、余强、丁雪微小额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现已审结, 因无法用其他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17)浙0382民初5908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柳市法庭领取判决书，逾期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
诉于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18)浙0382民初642号

李岳飞、徐显芬：本院受理原告台州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温州乐清北白象小微企业专营支行与被告李岳飞、徐
显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用其他方式送达，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风险提示
书、廉政监督卡、外网查询告知书、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
告知书及民事裁定书（转普通程序）等。自公告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
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并定于2018年6月14日
9时在乐清市人民法院柳市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裁判。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18)浙0382民初536号

南海秋：本院受理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乐清支公司与被告乐清市箭环起重电器有限公司、
南君淼、蔡燕飞、南海秋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一案，因
无法用其他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
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
成人员通知书、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外网查询告知
书、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及民事裁定书（转普通
程序）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
日。并定于2018年6月14日14时30分在乐清市人民
法院柳市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
判。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17）浙0411民初3364号
杭州醇溪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嘉

兴市江南新天地购物中心有限公司诉你公司房屋租
赁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本院（2017）浙0411民初3364号民事判决书。自
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嘉兴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法院
（2017）浙0411民初3968号

陈林根、张月英：本院受理原告黄义明与被告陈林
根、张月英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2017）浙0411民初3968号民事判决书，自公
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领取判决书之日起或者公告期
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法院
（2018）浙0481民初929号

夏建洪：本院受理原告海宁市海洲街道成源服装辅
料店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开庭传票、举证责任通知书、合议庭组
成通知书、民事裁定书、权利义务告知书及诉讼风险提
示书等。原告起诉要求判令被告立即支付货款395314
元，并承担本案诉讼费。自本公告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提交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举证期
限为公告期满后30日内，并定于2018年6月25日下午
14时30分在本院第九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裁判。 海宁市人民法院
（2017）浙0481民初7524号

吕郭权、海宁昌贸农产品冷储有限公司、竺溢平、
吕再昌:原告海宁鸿丰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
吕郭权、海宁昌贸农产品冷储有限公司、竺溢平、吕再

昌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7）
浙0481民初7524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一、被告吕郭
权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归还原告海宁鸿丰
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借款500000元，并自2017年8
月17日起按合同约定利率计算支付利息（包括罚息，
2017年8月17日起至2017年10月8日按月利率1.5%
计算，自2017年10月9日起按月利率2%计算）至实际
付清之日止，支付律师代理费25600元。二、被告海宁
昌贸农产品冷储有限公司、竺溢平、吕再昌对被告吕
郭权的上述第一项付款义务承担连带共同清偿责
任。被告海宁昌贸农产品冷储有限公司、竺溢平、吕
再昌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被告吕郭权追偿。自公
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海宁市人民法院
（2018）浙0481民初568号

朱堂立：本院受理原告浙江海宁农村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与被告朱堂立信用卡纠纷一案，原告提出如下
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归还原告贷记卡透支款本金
3655.98元和利息1026.32元，支付滞纳金2430.85元（利
息、滞纳金暂计算至2017年1月23日，此后按《浙江省农
村合作金融机构丰收贷记卡章程》约定计算至实际清偿
之日止，以上三项总合计7113.15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
告承担。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及开庭传票等。自发出公告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
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2018年6
月26日9时00分，在本院第八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 海宁市人民法院
（2017）浙0502民初7878号

张锦华：本院受理的原告张金涛与被告张锦华
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本院（2017）浙0502民初7878号民事判决书。自
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湖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7）浙0502民初7771号

陆建章：本院受理的原告丁翰林与被告陆建章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因无法以直接或邮寄等方式向你送达相
关法律文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
书、开庭传票、司法公开告知手册。自发出公告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
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
本案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遇法定假日顺延）上午9时
在本院环城法庭进行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
判。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8）浙0502民初1504号

曹建新：本院受理的原告朱汉伟与被告曹建新加工
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书、民事裁定书、
司法公开告知手册和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过60天，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次日起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
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织里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裁判。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7）浙0502民初8153号

沈林林：本院受理的原告韦国良与被告潘明
芳、沈林林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无法以直接或邮
寄等方式向你送达相关法律文书，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民事裁
定书、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司法
公开告知手册。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
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内。本案
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遇法定假日顺延）上午9时
在本院环城法庭进行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裁判。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7）浙0503民初4990号

郑哲明:本院对原告湖州群力保温材料有限公司
诉被告郑哲明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17）浙 0503 民初 4990 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
内，向法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湖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18）浙0503民初324号

吴海方、吴根娣:本院受理原告浙江恒通特种饲料
有限公司诉你们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
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诉讼风险提示、
权利义务告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廉政监督
卡、互联网公布裁判文书的规定、外网查询告知书、诉
讼须知、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及告知审判庭组
成人员通知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次日起15日和30日内。本案定于2018年6月15日
9时00分在本院菱湖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判决。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17）浙0523民初9266号

陈观根：本院受理原告程周超诉被告陈观根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因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你送达，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
现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材料、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
等。本案原告诉请判令：1.被告立即归还原告借款人
民币10万元及利息6000元（利息自2017年6月26日
起按月息 2 分计算至 2017 年 9 月 25 日止，此后利息
仍按此计算至款清之日止，利随本清）；2.被告承担诉
讼代理费2000 元；3.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上
述材料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
满后十五日内，逾期不答辩不举证，不影响本案开庭
审理。本案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审理，由审判员刘方
担任审判长，与人民陪审员徐颖、人民陪审员孙剑组
成合议庭，定于二○一八年六月十五日上午九时在
安吉县人民法院第七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判决。 安吉县人民法院
(2018)浙0782民初2966号

姜集党：本院受理原告义乌市红果塑料包装材料
厂与被告姜集党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以其他方式
无法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合议庭组
成人员通知书、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廉政监督表、
判后答疑告知书、开庭传票、外网查询告知书、民事裁
定书（简转普）。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
后的十五日。本案依法由审判员吴新辉担任审判长，
与人民陪审员虞敷洪、何正统组成合议庭，定于2018年
6月13日9时00分在廿三里法庭二号审判庭公开开庭
进行审理。届时你应按时到庭参加诉讼，逾期本院将
依法判决。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18）浙0726民初1450号

黄兴炎：本院受理原告洪光峰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浙0726民初1450号民事
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证据材料、合议庭通
知书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
公告期满后的30日内。本案定于2018年6月25日下午
14时10分在第十三审判庭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判决。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8）浙0726民初1263号

周万立、张雪芳：本院受理原告蒋永强诉被告周万
立、张雪芳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证据材料、合议庭组
成人员通知书和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30日内。本案由
黄小英担任审判长，与人民陪审员朱君欢、人民陪审员黄
颖松组成合议庭，定于2018年6月11日上午8时50分在
本院第九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
决。 浦江县人民法院


